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電競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系」 

115 學年度評量尺規自我檢核表 

招生管道 □甄選入學  □技優甄審入學  ■四技申請入學 
檢核日期：115 年  1  月 12 日 

 

 

 
 

檢核項目 檢核檢果 

1.評量尺規審查項目須與招生簡章分則內容一致 

此為立即性修正項目，務必核對。 

●評量尺規符合 

■115 學年度四技二專各入學管道各校系(科)學習準備建議方向 

■115 學年度四技二專各入學管道各校系(科)備審資料準備指引 

■115 學年度招生簡章已公告範圍 

●甄選入學管道:B-1「專題實作、實習科目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為單獨評分

項目≧ 10% 

●專題實作、實習科目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此為、(頓號)，請勿使用”及” 

●例如:在甄選入學有採計「B-2 其他課程學習成果」，在評量尺規應有採計並評

核；若無採計，則不得在評量尺規中另行規範相關評分內容。 

●中央資料庫的學習歷程檔案中不含獎懲紀錄、德行評量，如需評核此 2 項目， 

需於簡章具體說明此 2 項呈現方式。 

● 評量尺規各項目之總成績占比與簡章佔比應一致。 

● 技優甄審入學針對技高及普高生之各項評分面向應明列清楚，並與簡章分則一 

致。 

 

 

 

 

 

 

■是 

□否，請說明 

2.避免積點式評量 

●避免採用活動參加次數、擔任幹部次數、競賽次數等做為評量標準，例如：丙級

證照 3 張為優良；或 5 個多元表現項目中符合 4 個者為優良等，而是應檢附 

與申請科系關聯、參與該活動之相關學習經驗與反思。 

 

■是 

□否，請說明 

3.避免對價項目 

●避免將參加本校舉辦各項活動(如:大學先修課程、合開或協同教學課程、指導

專題、營隊、講座、參訪等)，列為有利審查資料項目。 

■是 

□否，請說明 

4.避免以「排名」或「6 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做為評量等級標準 

●各高中職目前提交至中央資料庫的修課紀錄資料，包含學生單科修業成績及學

分數、當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但未包含任何排名及 6 個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為呼應課綱理念，避免以量化的數據，如「班排前 10 名或學業總平均 90 分 

以上」來判斷學生的表現，可透過相關學習科目的整體表現來綜整評量。 

 
■是 

□否，請說明 

5.評量尺規是否修正為能力尺規 ■是能力尺規 

□非能力尺規， 

請說明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電競數位遊戲與動畫設計系申請入學選才之尺規設計 

面向 傑出(90 分以上) 優(89-80 分) 佳(79-65 分) 
成績比例 

一、自我學習表現能力 

1.成長背景、高職學習歷程反思。 

2.能清晰、流暢、有邏輯的論述就

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生涯規

劃、其它有利審查資料等與本系專

業學習的連結性，其自我學習表現

優異者。 

1.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2.能大致上表達就讀動機、未來學

習計畫、生涯規劃、其它有利審查

資料等與本系專業學習的連結性，

其自我學習表現良好者。 

1.高中學習歷程反思。 

2.能略為表達就讀動機、未來學

習計畫、生涯規劃、其它有利審

查資料等與本系專業學習的連結

性，其自我學習表現佳者。 

40% 

二、領導溝通協調能力 

1.高中在學期間多次擔任社團之佐

證。 

2.清晰、流暢、有邏輯的溝通能

力。 

3.具備良好團隊合作與協調能力。 

1.高中在學期間曾擔任社團之佐

證。 

2.具備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能力。 

1.高中在學期間足以證明自我特

殊表現之相關事蹟。 

2.具備基本溝通能力。 

30% 

三、多元跨域學習能力 

高中在學期間積極參加社團及

校外各項活動或競賽，自主學習

計畫與成果、服務學習、多元表

現綜整心得、特殊優良表現、其它

高中在學期間曾參加社團及校

外各項活動或競賽，自主學習計

畫與成果、服務學習、多元表現

綜整心得、特殊表現、其它有利審

高中在學期間曾參加社團及校

外各項活動，自主學習計畫與

成果、服務學習、多元表現綜整

心得、其它有利審查資料等，且

30% 



有利審查資料等與本系專業學習

相關，且能提供具體參與證

明。 

查資料等與本系專業學習相關，

且能提供具體參與證明。 

能提供具體參與證明。 

四、書面報告、實作作

品、自然科學領域探究

或社會科學領域探究與

實作成果，或特殊類型

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

果 

書面報告、實作作品、自然科學領

域探究或社會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

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

學習成果，各面向表現傑出，並具

體呈現特色者。 

書面報告、實作作品、自然科學領

域探究或社會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

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

學習成果，各面向表現優良，能展

現實務能力者。 

書面報告、實作作品、自然科學

領域探究或社會科學領域探究與

實作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

關課程學習成果，各面向表現佳

者。 

100% 

(獨立評分) 

占總成績比率

70% 

備註：「本系參考學生各課程(屬性)之修課紀錄進行綜合評量，不會以修課紀錄的課程數與學分數為唯一評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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